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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研究生校外联合培养管理办法 
（2022年 12月 14日汕头大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第 4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3年 3月 1日第 2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2023年 3月 29日公布实施）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促进研究生

培养的产学融合，鼓励和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

结合《汕头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汕大发〔2017〕83 号)及研究

生相关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联合培养是指学籍在我校的研究生（不

含产教融合（基地联合培养）和科教融合（省实验室培养）专项

指标研究生）根据培养工作需要并经导师批准，到国内(含港澳

台)其他高校或单位或依托导师科研课题进行课程学习、到签订

联合培养协议单位进行校外实践（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校外专业

实践）等。研究生因私出境、科研出差、校外学术交流等活动，

或未按本办法履行申请审批手续的均不属于校外联合培养，按研

究生请销假管理办法等进行管理。 

第三条 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导师和校

外导师共同指导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论文工作等多个培养环节。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由校内、校外导师共同协商制定。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校外导师应为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应

http://www.gs.stu.edu.cn/accessories/2017/09/stu.yjs.glg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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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职务）的博士生导师或硕士生导师，或为我校聘任的企

业导师。 

第四条 开展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应事先提交研修计划，进行

校外联合培养的申请。研究生应填写《汕头大学研究生校外联合

培养申请表》和《汕头大学研究生校外联合培养承诺书》，并持

相关证明材料到研究生院办理手续。 

第五条 研究生到签订联合培养协议单位进行校外联合培

养前，必须由联合培养协议单位为研究生购买保险。 

第六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课程学习、开题、中期、实践、预

答辩、答辩等培养环节须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应提前做好校内课程学习及相关

培养环节的统筹规划，并按照规划及学校相关要求认真执行。 

第八条 校外联合培养期间，研究生应遵守联合培养单位的

各项规章制度，并主动与校内导师及所在学院保持联系，定期汇

报学习情况。 

第九条 学校与联合培养合作单位有维护对方知识产权等

有关权益的义务，在联合培养研究生期间产生的研发成果，由双

方协商知识产权的归属，如必要可以书面合同的形式明确在联合

培养研究生期间产生的研发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规范各自的

权利和义务。涉密项目双方应签订保密协议。 

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非定向在校研究生。 

第十一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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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汕头大学，具体解释工作由研

究生院承办。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